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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介紹 

為推廣緊急醫療救護教育之目的，提升緊急醫療救護之品質，本會依行政院衛

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 97 年 7 月 29 日發布所頒佈「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

之法規，協同具有專業與實務經驗之緊急醫療等優良師資，舉辦訓練緊急醫療之初

級救護技術員 繼續教育(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Ｉ)所應學之學識及專業救

護技巧等課程，如初步評估、二度評估與危急病人現場救護流程的演練等，讓學員

持續更新救護新知與加強專業救護技術，進而達到繼續教育之目的。 

貳、報名資格 

依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 97 年 7 月 29 日發布衛署醫字第

0970214520 號令發布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之規定：申請參加初級救護技術員繼續

教育訓練，應持有效期內之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 

參、報名費用 

每人新臺幣$1,500 元整，含教材及電腦受訓紀錄查詢。（未通過評核者，恕不

退費與登錄）。 

肆、訓練時數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4 條及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規定，初級救護技術員繼續

教育於證書效期內應接受 24 小時以上之訓練。合格證書效期三年，訓練課程基準

如課程表。 

伍、開課日期與課程表 

詳見官網課表 

陸、上課地點(地點依網站公告為主) 

北區—暫定台北士林中正教室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118 號 

中區—暫定台中市烏日林新醫院 台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南區—暫定高雄市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柒、課程負責人 

本會課程負責人文江文莒主任。 

捌、招生人數 

每班人數依課室大小分別為 30-60 人，額滿為止。（本會保留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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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名相關資訊 

一、報名流程圖示（請參閱官網【課程資訊】／報名流程說明與範例） 

二、報名方式 

本課程一律採個別網路填表報名作業，不需購買報名須知及報名書表，報名

人請先閱讀相關課程內容簡章以及課程說明，再登入本會資訊網選擇適合您的課程

資訊。本會網址為：http://emt.org.tw。  

1. 本會官網之網頁的「課程資訊」選項，點選進入要報名之課程的網頁。 

2. 第一次進入本會報名預約課程者，請至官網首頁上方按「加入學員」先行

填寫基本資料，完成註冊，即可線上預約報名。如為舊學員登入，請輸入

個人身分證號及密碼點選登入，即可進行線上預約報名、查詢等動作。 

3. 登錄後可至「上課資訊」之頁面，查詢學員目前在本會已報名預約之課程

梯次、日期與地點等資訊列表；可至「報名查詢」頁面查詢學員報名狀態

為正取或候補。 

4. 列印該課程報名表、至郵局匯款後，將各項資料檢附寄送至本會，經秘書

處確認繳費與相關資料無誤後，將於官網「報名查詢」頁面更新為正取學

員。 

5. 在尚未登出之前，可再報名其它課程。完成個人各項報名之後請務必「登

出」，以保障個人報名資訊的正確完整。 

6. 為避免影響學員之權益，敬請報名之學員隨時留意網站相關訊息，本會將

以網站發布訊息，不再另行個別通知；網址為「http://emt.org.tw」。 

※本會課程採預約報名制。因上課名額有限，請學員確認預約報名課程後，

即可依簡章流程辦理完成繳費、寄件等相關報名手續。本會採以完成報名

手續(含繳費、寄件、審核合格)為正取學員，額滿為止。 

三、報名應繳交資料 

1. 列印課程報名表(從未參加本會舉辦課程者，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乙張；已參加過本會舉辦課程之學員，則無須黏貼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繳費收據影本（請黏貼至課程報名表背面）。 

3.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書之正反面影本。（請黏貼至課程報名表背面）。 

4. 需展延證書之學員，請附掛號回郵信封二十八元乙個（請以正楷填寫收件

人與收件地址，課程結束後將郵寄個人合格證卡；不需展延證照者，則無

須檢附回郵信封。） 

http://em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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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員請假、延梯、退費說明  切結書。（請詳閱切結書內容，同意後簽名，

與報名表一同寄送） 

四、資格不符審查補件程序 

1. 報名學員所繳交報名表件，經本會審查為文件不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

續，該資格視為候補。 

2. 本會將發布訊息於官網之學員「報名查詢」頁面，不再另行個別通知。為

避免影響學員之權益，敬請報名之學員隨時留意網站相關訊息，並於接獲

補件通知後盡速補繳。本會於報名截止日前確認收件（以郵戳為憑）並送

審後，將依郵戳日期排序為正取學員（或候補學員）。如未能完成補件，

即該預約報名視為無效。 

拾、繳費方式說明 

本課程報名費僅採郵局櫃檯匯款方式，請報名人完成預約報名作業後， 於

規定期限內透過郵局以匯款方式繳交報名費。繳款完成後，應將繳款之收據影本黏

貼在課程報名表背面。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士林中正郵局帳號：(700) 000-1739-0881-343  

1. 請確認該課程報名繳費金額 於繳費期間內完成繳費手續 勿短 （溢）繳，

並確認報名費繳款是否完成及成功，以免延宕報名時程。 

2. 本會報名繳費不接受無摺匯款、匯票、ATM 繳款、電子轉帳，請報名人

於繳費期限內到郵局櫃檯匯款。若有上述情事者，將列為候補學員之資格。 

3. 如因報名費不正確、帳號錯誤或匯款不成功而延誤報名郵寄者，概由報名

人自行負責。 

4. 匯款收據正本，請自行妥善保存，以備日後查詢報名資訊或申請異動服務

之依據。 

5. 繳費報名後，除符合退費、延梯、請假等規定者，其餘則不得申請退費。

關於申請退費等情事，敬請依「學員請假、延梯、退費說明」（請參閱本會

官網【課程資訊】）之規定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6. 提醒您~繳費不等於報名完成，敬請依招生簡章內容完成報名手續。 

拾壹、課程須知 

報名學員應詳閱簡章內容及網路填表步驟相關之規定，如因未詳閱而影響該

權益者，概由報名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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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須知 

1. 依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99 年 7 月 15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2721 號函，如持境外學歷報名課程者，請先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

文件證明條例」之規定，由我國駐外館處採認，後依教育部「大學辦理國

外學歷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申請認可後，連同報名

資料一併檢附掛號至本會審查。 

2. 為避免影響學員之權益，敬請報名之學員隨時留意網站相關訊息，本會將以

網站發布訊息，不再另行個別通知；網址為「http://emt.org.tw」 

3. 如正取名額中有學員於開課前取消選課、延梯及退費等情狀，本會則將會

依序遞補候補名額，並即時更新學員專區之「報名查詢」。 

4. 如該梯次人數已達招生人數之標準，該梯次「已完成報名手續但尚未列入

正取名單之學員」將依「郵局收件時間」、「繳費時間」等方式依序進行列

為候補名單。 報名為候補名額之學員，可於該課程開課前一週至本會網站

查詢是否已遞補為正取名額。 

5. 若「候補名單未遞補為該課程之正取學員」或「該課程取消／延期辦理」，

該課程學員將順延為下一梯次之正取學員，額滿為止。 

6. 若課程因人數不足取消，本會將給於學員辦理申請退費或延梯之權利。 

7. 本會得要求補齊所有表件。如因表件不全遭退件而延誤報名者，或繳交證

件涉及不實者，概由報名學員自行負責與擔負相關法律責任。 

8. 報名人報名時所繳交之證件影本概不退還，必要時，須檢驗正本。若發現

有偽造證件，或報名人報名資格與本會招生相關規定不符等情事者，取消

其報名資格。 

9. 學員在報名本會課程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用作處理課程或向學員推

廣本會有關訊息。 

二、 授課須知 

1. 為確實瞭解學員出、缺席狀況，請學員上午、下午務必簽到。另授課教師

會於課程進行期間不定時抽點，以嚴整紀律，樹立優良學風。如有曠課記

錄之學員（課程時數不足者），恕無法登錄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

系統之複訓時數。 

2. 課程禁止之事項如下，若經本會查證有該行為之實，為維護本會與該課程

學員之權益，本會將保有取消該學員上課之權利與資格，並依情事請學員

應負起相關法律責任與賠償損失。（恕不退費與發證。） 

A. 基於尊重智慧財產權，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之所有課程，

未經同意於課程中進行任何錄影、錄音等作為；或以任何方式抄襲、更

改、複印、出版、上載、傳送及發放課堂派發之教材或資料。 

B. 有破壞、竊取本會之財產致使毀損、遺失等作為。 

http://em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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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遵守上課秩序或作出妨礙他人之行為者。 

D. 應經訓練測驗而未參加訓練測驗或未依規定辦理請假補課等手續者。 

E. 該課程之正取學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讓上課資格、上課梯次。 

F. 無完成報名者將不具上課資格，嚴禁旁聽。 

3. 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衛署醫字第 1010212002 號)來函表

示：「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之規定，受訓單位須將各級救護技術員訓

練課程與學員時數等資訊確實登錄於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

系統中，以便學員查詢該救護技術員資格與受訓紀錄。故請學員務必於

預約報名課程前自行至系統查詢該救護技術員資格是否合格；課程結

束一個月後（不含例假日）查詢通過該課程紀錄是否登錄完全。 

4. 依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頒布「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第

七條之規定，初級救護技術員應接受二十四小時以上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之

規定時數。如學員依傷病住院或其他事由無法上課者，則須依本會「請假、

延梯、退費說明」辦理。然因本會辦理繼續教育課程每梯次僅有八小時，

故學員有遲到、曠課等情狀恕不提供補課，敬請學員注意上課時間。 

5. 關於申請請假、延梯、退費等情事，敬請依「學員請假、延梯、退費說明」

（請參閱本會官網【課程資訊】）之規定辦理。補課/延梯期限為半年，逾期

恕不受理。 

三、證照須知 

1. 關於技術員管理辦法第七條 繼續教育時數計算方式，行政院衛生署

（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衛署醫字第 1000203627 號)來函表示：「各級救

護員於證書效期三年內，完成下列繼續教育課程者，得由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五條第二項所定之機關（構）或團體辦理各該級別救護員證書效期之展

延，並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前項效期之展延，一次以三年為限。若

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該級別繼續教育課程之規定時數，其該救護員資格立

即無效。」故請學員務必於三年內累計該級別繼續教育之規定時數，始能

申請展延效期。 

2. 證照請妥善保存，以便日後作報名其他課程之依據。若本會學員之證照毀

損、遺失須補發者，則須請先於郵局臨櫃匯款工本費 300 元整，並附上

匯款收據影本、二十八元掛號回郵信封乙個，及填寫本會證書申請表單與

證照補發申請切結書（請至官網下載專區下載）後郵寄至「11145 台北市

士林區中正路 118 號 5 樓 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收」辦理申

請補發證照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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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須知 

1. 該課程師資與課程、內容、時間、場地等，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

協會保留變更之權利，並保留各項規定之最終解釋權。 

2.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相關規定及理監事會議決議處理。 

3.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午餐自理。 

4. 課程期間應穿著輕便服裝及休閒或運動鞋，禁止穿著皮鞋、高跟鞋、拖鞋

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動場區。 

5. 考量孕母安全，女性懷孕者請勿報考參加課程，如於課程期間發現其懷孕

者，一律註銷上課資格並無法申請退費，當事人及家長不得有異議。 

6. 女性學員應避免穿著短褲、裙類、低領服裝，以便操作之執行。  

7. 因本課程屬大量操作救護技術的教育訓練，加上希望學員在面對火

災、救助、山難等狀況，能有足夠的體能與技術去處理危險，且搬

運傷患亦需要能夠承受重量，故考量學員之健康安全，凡有心臟病、

高(低)血壓、癲癇、傳染性疾病、肢體障礙者，請勿報名參加課程。 

8. 場地內嚴禁吸菸、喝酒、吃檳榔、飲食及嚼食口香糖。 

9. 凡私人物品應自行保管。  

10. 若課程為戶外操作，請著輕便舒適服裝，並事先做好防曬措施。  

11. 課程期間如遇有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時，其停/補課標準依照「上課地點

之縣市政府」宣布其所屬機關學校停止上班上課之規定辦理。補課日期統

一公布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或選補課。 

12. 請確實依循各項操作要領，以保護自身操作安全。此課程未投保責任意外

險，請學員多加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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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郵寄須知 

一、郵寄資訊說明 

1. 郵寄截止日期：以官網最新公告為主 

2. 郵寄地址：11145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118 號 5 樓 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

技術員協會 收。 

二、報名專用信封封面（建議使用，可至官網下載專區下載） 

1. 請將「課程報名表」等文件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

在右上角（請勿用訂書機），摺疊裝入信封內。 

2. 寄件人請再檢查課程梯次是否正確，報名費用（繳款單據是否黏貼課程報

名表背面）等相關證件是否繳交，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3. 課程報名表須確實詳細填寫。如有不符，導致有關報名文件或其他相關訊

息無法投遞、通知或發生延誤情事，概由報名人自行負責。 

4. 信封請以掛號郵件投遞，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致無法報名，

由報名人自行負責。 

5. 掛號收執聯請妥善保存，以作為查詢報名收件之依據。 

6. 如未依規定寄發報名表件、逾期（以郵戳為憑）或表件不全且逾時未補齊

者，即網路報名視為無效。 

7. 報名學員自參加本會課程起（掛號郵寄之時），視同承認並遵守本會

課程簡章上所列之各項規定。 

拾參、聯絡方式 

郵政地址：11145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118 號 5 樓 

官方網址：http://emt.org.tw 

聯絡信箱：5119@emt.org.tw 

連絡電話：(02)2835-0995  

聯絡時間：週一~週五 09:00~12:00  13:30~18:00 

 


